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挹注長照服務，如此將可創造長照相關行業商機，吸引更多民間業者投資長照產業，讓服務

發展更多元普及，使整體工作機會大增，亦可促進長照相關產業（居住修繕、輔具科技、營

養餐飲、資通訊科技等）蓬勃發展，增加長照服務的可近性及品質，分擔失能家庭之長照負

荷及經濟負擔，建構一個國民所需之財源穩定、完善永續的長照制度。 

（二十六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創造薪資成長空間之環境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0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34） 

許委員對創造薪資成長空間之環境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在全球積極競逐人才下，我國面臨人才外流及高出低進等挑戰，為補充我國產業升級所需特殊

人才，並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，國家發展委員會爰研提「全球競才方案」，本院已於本（104

）年 9 月 8 日核定推動。 

二、本方案規劃「啟動全球攬才─建立網實整合全球攬才服務中心」、「啟動全球攬才─整合建立

海外人才網絡」、「提高我國競才條件」及「建構友善留才環境」等四大策略。 

重點工作包括：建立我國國家層級單一網路平台（Contact Taiwan）（建置中），成立「行政

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聯合服務中心」（已於本年 8 月 7 日揭牌運作），介接海外佈建之人才網

絡，以網實合一的方式，提供線上諮詢服務；篩選國家未來重點發展產業，延攬目標國家之

特定產業關鍵人才，支援學研機構及國內企業競逐人才，並加強營造友善生活環境及強化企

業留才。 

三、其中有關改善薪資條件、提升我國競才條件之相關具體措施如下： 

(一)支援學研機構競逐人才 

1.調整現行彈性薪資制度，改變齊頭式平等的補助方式，提高攬才經費比例，建立績效

導向之彈薪制度。 

2.研議將公設財團法人科研機構納入彈薪制度適用範圍，並鼓勵公設財團法人延攬之創

新研發人才至學校兼課或講座，或與企業共同合作研發計畫，擴大外溢效果。一方面

可支援我國學研機構，建立具國際競才條件之薪資制度外，亦可培育我國人才，協助

企業延攬所需國際研發人才。 

(二)支援國內企業競逐人才 

改變過去研發補助經費多用於硬體設備，而疏於投資人才之模式，協助企業進用外籍關

鍵技術及創新研發人才，並建立中小企業延攬國際關鍵技術及研發人才補助機制，提升

延攬高階研發人才之薪資條件。 

（二十七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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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0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39） 

許委員就國防事務的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政府基於作戰型態改變，考量義務役役期逐年縮減，戰力維繫不易，另前瞻我國出生人口少子

女化趨勢，評估未來兵役人力、考量戰場環境變遷及社會民意冀盼，參酌「募兵制」為世界

民主先進國家兵役制度之趨勢，務實檢討兵役制度朝向「募兵制」轉型，透過招募及培訓役

期長、意願強、經驗熟的志願役人力，以建立固若磐石國防武力，確保國家永續發展。 

二、國軍自 93 年起至 97 年期間，役男役期由 1 年 10 個月縮減為 1 年，導致部隊人力退補更替頻

繁，部隊長期處於「訓練中」的狀態，而非「準備好」的勁旅，部隊演訓成果及軍事專業不

容易蓄積。為確保國家安全，國軍亟需透過轉型「募兵制」，建立專業化及「質勝於量」的

常備部隊，有效打造堅實的國防勁旅，進而達成「提升國防戰力」、「合理運用人力」、「

降低社會成本」的政策目標。 

三、為持續提升志願役人力，國軍將持續精進「募兵制」配套措施、積極改善服役環境，吸引青年

從軍及長留久任。另本部為賡續提升國軍在社會職場競才之條件，協同內政部及輔導會推動

「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例」、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」及「推動募兵制暫行條例」等法

案審議，籲請立法院各黨團及委員支持於本會期（第 8 屆第 8 會期）順利通過，使從軍青年

安心於部隊發展志業，助益「募兵制」政策目標之達成。 

四、本部將依既定期程推動「募兵制」相關政策與配套措施，持續強化招募及留營動能，積極增進

志願役人力成長，確維國軍戰力穩固及國家安全，同時將爭取全民共同支持，鼓勵有志青年

踴躍投身軍旅，加入國軍保國衛民行列。 

（二十八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南投市內興里中興路、南投監理站前

、田園街、魚市場後面等許多地方首次淹水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0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40） 

許委員針對南投市內興里中興路、南投監理站前、田園街、魚市場後面等許多地方首次淹水

問題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有關本件已納入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委託南投縣政府辦理「中興新村中興路分洪工程」，於 104

年 2 月 13 日完成概念設計，並於 104 年 5 月 1 日召開地方用地及管線說明會，目前南投縣政府刻

正積極辦理檢討雨水箱涵埋設位置選定及用地協調事宜。 

（二十九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防杜南韓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

染症（MERS）疫情入侵我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
